
 

 

 

 

 

 

 
  
   
 
  
 
 
 
 
  
  
 
  
 
 
 
  
 
 
 
 
 
 
 
 
 
 
  
 

 
 
 
 
 
 
 
 
 
 
 
 
 
 

  

 

【明慧网】我自从修炼了法轮

大法，全身多种疾病都不翼而飞。

有一次，我从装满玉米秆的车顶摔

了下来，当时感到撕心裂肺般的剧

痛。我坚持学法、炼功，十五天就

恢复了健康。家人们多次见证了法

轮大法的美好、殊胜，全都支持我

修炼大法，他们也因常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而得了福报，多

次遇难呈祥。下面我仅写出几例，

以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 

丈夫数次得福报 
一次，丈夫感到头顶奇痒无

比，一看起了许多水泡，大的象黄

豆，小的象米粒大小。这些水泡以

很快的速度从头部、胸部向身下蔓

延。当时丈夫马上求师父救他，并

不停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转眼之间，水泡已蔓延过大

腿，到了膝盖处。 

随着丈夫不停的念诵，奇迹出

现了：已经蔓延到膝盖的水泡从大

腿、腹部“唰唰”的以很快的速度

向上退去，然后彻底消失了。从出

现水泡到完全消失，也就三十分钟

左右的时间。陆续赶回的家人，也

共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我丈夫是个正直善良的人。他

不看中共邪党的电视，就看新唐人

电视台的电视节目，坚信大法好。

我因向世人传播大法真相，被中共

邪党指使的警察骚扰。丈夫保护大

法书籍。 

我因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

法抓捕迫害，身陷囹圄共三次。我

回家后，丈夫依然支持我修炼。由

于不堪忍受警察的多次上门骚扰，

我们只好举家迁往陌生的城市居

住。因为不熟悉当地的环境，有时

我发完真相资料就迷路了，丈夫就

带着我一起去发。后来我找了一份

工作，不能常出去发，丈夫就要了

一些真相资料，自己出去发。 

有一次，丈夫独自一人去发真

相资料，被一个警察跟踪，丈夫不

惊不怕。走了一段路，他想休息一

会儿，就坐下并拿出一支烟边休息

边抽（我丈夫尚未走入大法修

炼）。警察一看这人在抽烟，可能

就认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因为大

家都知道法轮功学员不抽烟不喝

酒，所以警察走开了，不再跟踪我

丈夫了。 

还有一次，丈夫看见一个警察

在追逐一名女子，丈夫凭直觉感觉

那女子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他想如

何帮助她呢？情急之下，他朝那个

警察大喊：“狗要咬人了！”他连

着喊了两声，人们都往我丈夫这边

看，那个警察也停下往后看，这时

那名女子趁机走脱。 

丈夫认同法轮大法，坚信大法

好，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多次在危难时刻得到大法师

父的保护，化险为夷。 

一次，丈夫骑车与一辆中型农

用车相撞，他就感到有一股力量一

下子把他拉入旁边的玉米地中。他

起来后，发现自己毫发未损。 

几年前，丈夫得了脑血栓，说

话口齿不清，上下床都很困难。但

丈夫坚信大法好，坚信大法会保佑

他。无论他身体哪儿不舒服，或是

在家中跌倒，他都求师父救他，并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丈夫时常叮嘱我买新鲜水果敬

献师父；不让我接受别人的东西；

不让我谈论常人的事情。同修们来

家里集体学法，他每次都坐在旁边

认真听。平时他自己也听师父的讲

法录音、看讲法录像。 

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

期间，丈夫出现了症状，他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两、三天

就好了。现在，丈夫已经能自己上

下六楼了，说话也清晰了很多。 

儿子和孙子们得福报 
我儿子虽未走入大法修炼，但

支持我修大法。平时他常帮我做一

些救人的事，如帮忙开车送真相资

料、台历等。儿子也得了福报。 

一次，我儿子开车眼看就要与

一辆大货车相撞，他急忙猛打方向

盘躲避，车一下撞到一棵大树上，

车窗玻璃被撞碎，把背心弄了几个

大洞，可儿子全身未有任何损伤。 

还有一次，儿子骑摩托车行驶

在路上。由于当天下大雪视线不

好，当他发现路中间站着一头牛

时，已躲闪不及，直接撞了上去，

结果把牛撞到路边的沟里，他和摩

托车安然无恙。 

大孙子平时常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学习成绩特别

好。他还用自己的理解给朋友讲真

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

队组织）；有时把他的朋友带到家

里来听我讲真相，做三退。 

二孙子天生有听力障碍，做了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但说话还是不

清晰。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他天天念，有时走在

马路上也大声念诵。现在二孙子的

听力恢复了正常，说话也清晰了。 

我们全家人感恩慈悲伟大师父

的救度与保护。写出此文，希望更

多的世人听真相，明真相，诚心敬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

真言，得福报，避大难，为自己选

择一个美好的未来。（文／吉林大
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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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24 年 8 月 9 日

上午，九江市柴桑区公安局的警察

带着手铐，来到李义龙打工的单

位，直接把他铐走，目前，李义龙

的情况不明，请正义人士关注，帮

助营救。 

自从 2022 年 6 月 16 日清晨，

李义龙被警察绑架后，他的正常生

活从此被打乱。他被迫绝食两天

后，因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

收。警察欲多次绑架，都因他的血

压太高，体检不合格，被看守所拒

收。李义龙在永修法院被非法开庭

后，他当场晕倒，后来放回家。 

两年来，他和他的家人多次受

到警察的威胁恐吓，多次被非法抄

家，来人不出示证件，也不开具扣

押物品清单。 

现如今，他再次被绑架，给他

的家人带来沉重的打击。他的母亲

患重病，为儿子的事很担心受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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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妻子因为

重重压力想寻短见，儿子和儿媳远

在外地打工，也是忧心忡忡。 

虽然李义龙提交了上诉状，为

自己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可是在

中国，公检法司人员无视法律的尊

严，公然执法犯法，随意绑架拘

禁，非法关押。虽然现在无法追究

他们的责任，但是在不久的将来，

所有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相关

人员，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和道

义上的谴责。 

三人于八月七日被释放回家，黄莲

芳则被送往新余市看守所继续关押

迫害。 

二零二零年八月五日，新余市

法轮功学员高菊芳（女，63 岁）

遭新余市公安局绑架、抄家。二零

二一年元月底得知，高菊芳被新余

市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新余

市法轮功学员钱根妹被新余市公安

局非法拘留，陈金娥、王包兰遭绑

架。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新

余市法轮功学员钟贤文遭非法拘

留，二零二二年三月报道，钟贤文

遭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二千

元。 

【明慧网】二零二四年七月江

西消息，江西省新余市政府原市长

徐鸿严重违法，被撤销职务。 

徐鸿，男，汉族，一九六八年

八月出生，江西上饶人。二零一八

年六月至二零二四年七月，徐鸿长

期在新余市任职主要领导，先后担

任新余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

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书记、副市

长、市长等职务。期间，徐鸿追随

中共迫害法轮功，对新余市法轮功

学员的被迫害负有领导责任。下面

是部分迫害案例： 

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新余市

法轮功学员李佑武被绑架、非法关

押近一年后，被新余市渝水区法院

非法判刑八年，借口是李佑武在微

信上发了数量可观的法轮功真相内

容，并按照所谓两高司法解释量

刑。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六日，新余

市分宜县黄莲芳等四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苏秋菊、胡兰英、袁玲花

【明慧网】2001 年 9 月中

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政法

委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

班，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洗脑

班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

科长赵玉龙讲真相，告诉他“天

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是栽赃

陷害法轮功。赵玉龙避而不答。 

9 月 22 日上午，法轮功学员

又对赵玉龙讲述“天安门自焚”

真相。赵玉龙接过话说：“‘自

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这

件事发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

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接到公安部

紧急通知，说 1 月 23 日法轮功

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

生。”法轮功学员说：“看，他

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这件事？这

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吗？”赵玉龙

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

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

《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

由。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

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

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

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